清丰县智慧国土监管平台项目技术要求及采购需求


采购需求
项目名称：清丰县智慧国土监管平台项目
服务范围：其他租赁服务
服务要求：供货质量合格，符合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，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安装完毕。
服务时间：二年




清丰县智慧国土监管平台项目采购参数

一、项目情况说明
近年来，国土资源遭受违法滥用现象突出，各种土地不合理利用问题日益显现，违规非法建筑导致良田受损，对宝贵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按照自然资源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3号）和《国土资源执法监督规定》（部79号令）文件精神，强化遥感监测、视频监控等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的应用，发挥现代科技对执法监督工作的支撑作用，提升执法监督效能。综合应用“互联网+”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创新自然资源动态监测监管，创新动态巡查监管的工作方式，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动态巡查监察工作，提升科学管理和工作效率，保护好自然资源和对各类违法建筑、违法用地、违法开采等事件的提前预知。
二、具体参数
（一）前端智能监控点位租赁。依照清丰县总面积828平方公里测算，智慧国土高空监控点位覆盖距离1.8km—2km，单点位覆盖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，实现清丰县县域内覆盖需点位数约为828/10≈83个。故租赁安装智能监控点位83个实现清丰县区域内全覆盖。
1）、高空监控球机：400万像素、32倍光学变焦、水平旋转范围为360°连续旋转、垂直旋转范围为-20°~90°、支持智能红外、透雾、强光抑制、电子防抖、数字降噪、防红外过曝功能；
2）、国土智能分析服务器：支持对视频中的违规建筑进行智能分析和识别、支持查看违规的记录的当前处理数及待处理数记录条数、支持在实时预览的时候进行动画告警展示、支持按照关键字（监控点、审核状态、违规类型、告警时间等）对违规记录进行检索、支持告警数据实时展示，支持展示告警详细信息、地图热点分布、点位在线率、违规总数等数据、支持对监控点信息、违规类型、区域违规总数、告警数据、违规处理数据等进行统计和展示；
3）、视频存储：服务器配置≥1颗64位多核处理器且≥4GB内存、内存支持扩展到≥256GB、内置128GSSD固态硬盘（可以扩展到2个SSD作为缓存盘）、支持热插拔冗余温控调速风扇；支持本地文件存储，本地文件可上传和下载；网络中断后重新恢复，可续存断网期间存储在前端设备中的录像文件，并可通过IE浏览器设置自动回传和手动回传；支持磁盘冷启动、设备可自动判断磁盘异常、可通过磁盘冷启动进行恢复操作、业务不中断；录像报表生成功能检验，可生成EXCEL录像报表文件，文件信息包括录像读/写状态，起始、结束时间；
4）、智慧国土应用平台：提供系统内的组织、人员、车辆、用户、角色、认证、区域等的配置和管理；对前端编码设备进行集中管理，并提供视频预览、云台控制、录像回放、图片查看等应用；提供智能识别（施工建设、工程车辆、施工材料、活动板房识别）等应用功能；
（二）铁塔租赁。实现高点监控需租赁铁塔83座。
铁塔高空挂载均需40—50米；
具备7×24小时不间断供电设施，具备市电、蓄电池、油机等；
具备统一管理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；
具备7×24小时值守的专业维护团队；
（三）专线租赁费。实现前端智能监控点位的远程控制及数据传输，租赁互联网专线链路83条及互联网专线端口1个。
前端智能监控点至智慧国土服务器83条互联网专线均速率20M以上；
客户端APP登录至智慧监控平台的互联网专线端口100M以上；
（四）电费。前端智能监控点位、国土智能分析服务器、视频存储服务器等设备用电。
（五）设备运营维护费。前端智能监控点位与租赁专线的日常巡检、故障处理、设备替换、平台升级、数据更新等运营维护费。
三、预算合计
本项目共租赁安装前端智能监控点位83个，其中城关镇2个，韩村镇5个，大屯乡5个，高堡乡5个，仙庄镇6个，巩营乡5个，瓦屋头镇7个，六塔乡4个，双庙乡5个，柳格镇4个，纸房乡4个，固城镇6个，马庄桥镇1个，大流乡5个，马村乡8个，古城乡5个，阳邵镇6个。
83个点位共计80万元每年。

